

庐政办〔2013〕70号

庐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科技局关于
庐阳区科普示范单位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庐阳工业区管委会，区直各部门：

《庐阳区科普示范单位奖励办法（试行）》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13年11月5日

庐阳区科普示范单位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新时期科协工作的意见》和区委、区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协工作充分发挥科协作用的意见》，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做好区科普示范单位创建工作，引领全区科普工作开创新局面，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科普事业的良好氛围,促进科普事业的全面发展，特制订本奖励办法。 
第二章 奖励范围和类别
第二条  本办法奖励适用于庐阳区辖区范围内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有关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奖励类别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科普示范单位和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对于新获得科协系统、教育部组织推荐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国际级、国家级奖项、省级上述竞赛一等奖项的单位分别参照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普示范单位给予奖励）。科普示范单位包括科普示范街道（乡镇）、科普示范社区（村）、科普示范学校等。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包括防震减灾科普示范社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等。
第三章 奖励标准

第四条  对于新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普示范单位”称号（含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的单位，分别给予奖励1万元、0.8万元、0.5万元；对于新获得科协系统、教育部组织（含推荐）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国际级奖项、国家级奖项、省级上述竞赛一等奖项的单位，分别参照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普示范单位给予1万元、0.8万元、0.5万元奖励（除国家级外，同一项目奖项，以最高为准，不重复奖励）。
第五条  对创建成功的区级科普示范单位（含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每个单位给予0.5万元奖励，由庐阳区科学技术协会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第六条  庐阳区科普示范单位（含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每年开展一次，评选出区级科普示范街道（乡镇）1个，区级科普示范社区（村）2个，区级科普示范学校2个，其他区级科普示范单位1个；防震减灾科普示范社区2个，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2个，其他区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1个。

第四章 推选程序和方法

第七条  申报庐阳区科普示范单位（含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应认真填写《庐阳区科普示范单位创建申报表》，申报表一式两份（包括电子版），并按照《庐阳区科普示范单位标准》或《庐阳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标准》附相关证明材料。区科协根据科普示范单位和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标准组织评审，并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评分，从高分到低分初步确定区科普示范单位和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名单，然后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天），公示无异议的正式确定为区科普示范单位和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

第五章 申报要求
第八条   申报单位必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严格把关，不得弄虚作假。 
第九条   申报单位须按时按要求上报相关申报材料。

第十条  区级科普示范单位和区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单位不得重复申报。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区科学技术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抄送：区委、人大、政协办公室，区纪委、人武部。

庐阳区政府办公室                            2013年11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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